核能研究所106年度所慶研發成果暨業務創新競賽規劃  
1060502簽奉核定
1、 配合所慶系列活動，辦理研發成果暨業務創新競賽，使各功能單位呈現年度研發成果，並做為所外各項參展前之預展；研支單位則可藉由所慶，展示行政業務創新之成效。
2、 展示與競賽類別：
(1) 研發成果競賽項目：以各功能組、專案計畫及中心為主，挑選具績效顯著之研發成果，以實體、模型、多媒體及海報等方式呈現。各參賽單位最多以提出三項為限，並以研發項目成果進行評分。
(2) 業務創新競賽項目：以各研支單位(含技推中心、職安會)及提供對外服務(收取規費)單位為主，參酌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」方式，依各單位業務特性研提項目，以海報方式呈現。各參賽單位以提出一項為限。
3、 競賽獎項：
(1) 研發成果競賽--優等3名、甲等3名、佳作5~7名。
(2) 業務創新競賽--優等1名、甲等2~5名。
前述競賽獲獎單位除頒發獎牌乙面外，參賽項目研發團隊予以敘獎，每一獲獎項目議獎總額度為：優等獎--嘉獎八次、甲等獎--嘉獎六次、佳作獎--嘉獎四次，個人最高得記功一次，專支人員則頒發獎狀以資鼓勵；獲獎項目並納入各單位年終績效考評加分項目，每一獲獎項目加分額度為：優等3分、甲等2分、佳作1分。獲獎項目優先列入次年度提報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」項目。
4、 競賽項目之評審作業：
(1) 由所部聘請本所諮議委員5～8名，組成評審委員會，以不具名方式執行評審作業。評分表依「研發成果」與「業務創新」二者特性，參考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評分標準表」分別訂定，由評審委員會討論確定評分項目及權重後實施。
(2) 競賽模式：由評審委員會依評分項目，於所慶前擇日至展示區現場進行評分。評審當日，各單位負責派參賽項目主要負責人員於現場說明。
(3) 評審委員會將評分表送綜計組彙整陳核後，移請人事室負責辦理頒獎作業事宜。
5、 各單位研提之比賽項目應先經督導副所長或主秘審核後參賽。
6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競賽規劃奉所長核定後實施。
